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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 70%股权的

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孙学武、周长

贵、李达、刘谦、刘国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辽宁美罗医

药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70%股权转让给公司，本次交易的标

的公司 70%股权作价为 2,800 万元。 

2、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合计 2,800 万元人民币，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等规定，本次投资由公司总经理审批，无需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孙学武 

身份证号码：21010619**********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 

2、周长贵 

身份证号码：21010519**********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 

3、李  达 

身份证号码：21070319**********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4、刘  谦 

身份证号码：21070319**********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 

5、刘国华 

身份证号码：42098419**********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702084392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39-2号 

法定代表人：孙学武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消杀用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计划生育用品、洗涤用品、消毒用品、卫生用品、日用百货销售；会议及展览展

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医疗器械配件销售；医药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经

营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批发和配送企业，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美罗医药供



应有限公司已获得包括辉瑞、阿斯利康、默克、礼来、诺和诺德等二十余家国内

外知名药品生产企业在辽宁省的一级、二级经销资格，公司主要为辽宁省内14

个地级市及县级市场的连锁药店、基层医疗终端配送药品，商业分销网络可覆盖

多个省份。 

2、本次交易前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1 孙学武 400 40 

2 周长贵 400 40 

3 李  达 100 10 

4 刘  谦 50 5 

5 刘国华 50 5 

合计 1000 100 

    3、本次交易后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1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0 70 

2 孙学武 120 12 

3 周长贵 120 12 

4 李  达 30 3  

5 刘  谦 15 1.5  

6 刘国华 15 1.5 

合计 1000 100 

4、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2018 年 3 月 31 日 

（单位：元） 

总资产 49,336,181.32 68,785,350.92 

负债总额  42,134,951.95 61,992,413.05 

净资产 7,201,229.37 6,792,937.87 

项目 
2017 年 1-12 月份 

（单位：元） 

2018 年 1-3 月份 

（单位：元） 

营业收入 258,730,979.52 64,330,483.33 

利润总额 1,852,689.53 -544,388.67 

净利润 1,355,333.66 -408,291.50 

是否审计 是 是 



四、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孙学武 

身份证号码：21010619**********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 

周长贵 

身份证号码：21010519**********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 

李  达 

身份证号码：21070319**********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刘  谦 

身份证号码：21070319**********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 

刘国华 

身份证号码：42098419**********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 

（以上单独称为“一方、本方、该方”，合称为“各方”。） 

1、投资金额 

甲方拟向乙方购买标的公司 700 万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70.00%，根据中铭国际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8 年 3 月 31 日为

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18]第 0028 号），标的公司 100%股

权的评估值为 3,725.56 万元。 



结合标的公司在医药终端销售领域的优势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益，经交

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标的估值作价以评估值为基础，标的公司 70%股权作

价为 2,8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出资额 

（万元）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 

孙学武 400 280 70 1,120 

周长贵 400 280 70 1,120 

李达 100 70 70 280 

刘谦 50 35 70 140 

刘国华 50 35 70 140 

合计 1,000 700 70 2,800 

2、股权交易款支付及相关安排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70%股权转让价格为 2,800 万元（大写：贰仟捌佰万元人

民币），具体支付进度如下： 

（1）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 1,000 万元（大

写：壹仟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 

（2）在标的公司 70%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 1,500 万元（大写：壹仟伍佰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 

（3）乙方在完成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业绩承诺后，甲方按

10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向乙方支付上述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盈利预测补偿 

（1）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以下简称“盈利承

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 万元、440 万元、48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即未来三年（2018-2020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1,320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计

算依据。 

如标的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数，则由乙方应当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约定的补偿方式

进行补偿，乙方所有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间的实际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总

额，则乙方无需向甲方进行补偿，超额部分甲方按照贡献程度给予乙方予以奖励，

奖励额度不低于超额部分的 50%。 

（2）标的公司交割完毕后，甲方将于盈利承诺期间内的会计年度结束后 3

个月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盈利承

诺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

报告。 

（3）乙方将在盈利承诺期间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照下

述公式计算出应予补偿的金额： 

盈利承诺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盈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70%股权交易价格-已补

偿金额（如有） 

补偿义务发生时，乙方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4）乙方累计应补偿的金额总额不超过甲方支付的本次交易总价，即 2,800

万元人民币。 

4、过渡期间安排 

（1）乙方在本协议签署日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对标的公司尽善良管理之

义务。 

（2）甲乙双方确认，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所产

生的收益全部归甲方；如果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亏损，乙方应就亏损部分给

予甲方全额补偿。 

5、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名，由甲方委派人员

担任。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并经标的公司聘任。甲方承诺保持标的公

司核心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 

6、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

偿其给对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2）除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另一方为实现权益或权利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尽职调查费用等。 

五、本次购买股权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可拓

展公司终端销售渠道，充分发挥公司产业协同效应，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

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现有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等存在不确定性。协议的履行存在

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